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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

(2021 年 1 月 9 日商务部令第 1 号公布 自 2021 年 1 月 9

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对中国的

影响，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保护中国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等

有关法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违反国

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与第三国（地区）及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

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情形。

第三条 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，坚持互相尊重

主权、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遵守所缔

结的国际条约、协定，履行承担的国际义务。

第四条 国家建立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机

制（以下简称工作机制），负责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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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工作。工作机制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牵头，具体事宜由国

务院商务主管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。

第五条 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遇到外国法律与措施

禁止或者限制其与第三国（地区）及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情形的，应当在 30 日内向国务院商务主

管部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。报告人要求保密的，国务院商务主管

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其保密。

第六条 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是否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，

由工作机制综合考虑下列因素评估确认：

（一）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；

（二）对中国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；

（三）对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可能产生的

影响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。

第七条 工作机制经评估，确认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存在不

当域外适用情形的，可以决定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发布不得承

认、不得执行、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（以下简称

禁令）。

工作机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决定中止或者撤销禁令。



商务部规章

X
商务部发布

- 3 -

第八条 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国务院商务主

管部门申请豁免遵守禁令。

申请豁免遵守禁令的，申请人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提

交书面申请，书面申请应当包括申请豁免的理由以及申请豁免的

范围等内容。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

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；情况紧急时应当及时作出决定。

第九条 当事人遵守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，侵害中

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，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该当事人赔偿损失；

但是，当事人依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获得豁免的除外。

根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的判决、裁定致使中国公民、法

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，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

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在该判决、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

赔偿损失。

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

判决、裁定的，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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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应当依照各自职责，为中国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对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提供指

导和服务。

第十一条 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禁令，未遵守

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并因此受到重大损失的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

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。

第十二条 对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，中国政府可以

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，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。

第十三条 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规定如实报

告有关情况或者不遵守禁令的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给予警

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。

第十四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为报

告有关情况的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保密的，依法给予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、协定

规定的外国法律与措施域外适用情形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